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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1977686]1 总则
[bookmark: _Toc181977687]1.1 目标
[bookmark: _Hlk177656692][bookmark: _Hlk149746195]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优化用地结构和布局，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逐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促进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加快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组织编制了《南京市高淳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5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181977688]1.2 原则
（1）保护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确保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建设用地布局更合理、集中，促使土地节约集约水平和产出效益明显提升。
（2）集中集聚，优化城乡用地布局
坚持以优化用地结构和集约用地为重点。通过挂钩工作，改变农村建设用地的低效利用模式，增强土地承载能力，促进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进一步优化。
（3）保障民生，切实维护合法权益
坚持保护耕地与维护农民权益并重，落实相关补偿安置措施，切实保护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4）规模控制，有序使用
坚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整村整图斑拆并。同时在挂钩复垦项目经验收确认实际新增农用地和耕地面积指标内，合理安排项目区规模。
[bookmark: _Toc181977689]1.3 任务
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验收确认的挂钩复垦项目库为基础，落实挂钩建新地块，共同组成挂钩项目区；确定项目区拆旧补偿、建新方案；提出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分析《实施方案》的资金投入情况，明确资金筹措渠道；制定《实施方案》的保障措施，从而达到促进方案实施和调控实施进度的目的。
[bookmark: _Toc181977690]1.4 依据
1.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6）《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7）《土地复垦条例》
（8）《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
1.4.2 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
（3）《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7号）
[bookmark: _Hlk177656848]（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办发〔2024〕13号）
（5）《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9）《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83号）
（10）《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号）
[bookmark: _Hlk177657175]（11）《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
（12）《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苏发〔2017〕15号）
（13）《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
（14）《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建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2〕95号）
（15）《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节约集约用地“双提升”行动计划“空间优化”、“五量调节”、“综合整治”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4〕238号）
（16）《中共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关于全力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国土资党组〔2018〕29号）
（17）《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保障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8〕81号）
（18）《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0〕213号）
（19）《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关审批事项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05号）
（20）《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782号）
（21）《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报批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21号）
[bookmark: _Hlk177657481]（22）《关于开展新一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3〕782号）
（23）《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4〕122号）
[bookmark: _Hlk147761782][bookmark: _Hlk177738555][bookmark: _Hlk147761881]（24）《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宁政规字〔2022〕2号））
（25）《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2022〕4号）
（26）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南京市财政局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南京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发〔2023〕7号）
（27）《关于印发<高淳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高政发〔2016〕112号）
（28）《关于公布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高政规发〔2016〕7号）
1.4.3 相关规划
[bookmark: _Hlk177657852]（1）《南京市高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bookmark: _Hlk169768019]（2）《南京市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bookmark: _Hlk177657913]（3）《南京市高淳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4-2026年）》
（4）《南京市高淳区镇村布局规划》


[bookmark: _Toc181977691]2 专项规划编制情况
[bookmark: _Hlk177658272]为持续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2023年5月3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新一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3〕782号），要求各县（区）开展新一轮专项规划编制工作。2024年3月，《南京市高淳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4-2026年）》（以下简称专项规划）获得省厅批复。专项规划明确规划期内增减挂钩拆旧复垦和建新使用的规模、布局和时序，统筹安排项目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引导城乡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bookmark: _Toc181977692]3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的验收及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181977693]3.1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验收情况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要求，为规范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严格保护耕地，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江苏省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提出了“先垦后用”的挂钩模式。“先垦后用”挂钩模式是指挂钩试点地区分年度建立挂钩复垦项目备选库，挂钩复垦项目由可复垦整理为农用地和耕地的农村现状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组成，经实施、验收后确认实际新增农用地和耕地面积，作为下达年度挂钩指标规模和编制年度挂钩实施方案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南京市高淳区2019年度第二批挂钩复垦项目备选库包括182个复垦项目，拆旧地块总面积为215.4236公顷，新增农用地209.7776公顷、新增耕地191.3977公顷；2019年度第六批挂钩复垦项目备选库包括127个复垦项目，拆旧地块总面积为124.4974公顷，新增农用地119.4136公顷、新增耕地108.6540公顷。
[bookmark: _Toc181977694]3.2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使用情况
本批次实施方案使用通过验收确认的南京市高淳区2019年度第二批、第六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中的新增农用地13.0575公顷，新增耕地7.6247公顷。共涉及13个复垦项目。
涉及FG19A25009、FG19A25049、FG19A25052、FG19A25058、FG19A25061、FG19A25063、FG19A25067、FG19A25069、FG19A25071、FG19A25077、FG19A25082、FG19A25096、FG19A25117项目。涉及拆旧复垦库使用情况见表3-1。


表3-1 本方案使用挂钩复垦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项目库
编号
	复垦前
	复垦后
	涉及
乡镇

	
	村庄面积
	采矿用地面积
	新增农用地面积
	新增耕地面积
	

	FG19A25009
	1.1247 
	　
	1.0665 
	0.6510 
	东坝街道

	FG19A25049
	0.9604 
	　
	0.9350 
	0.5755 
	桠溪街道

	FG19A25052
	1.0450 
	　
	1.0206 
	0.6935 
	桠溪街道

	FG19A25058
	1.0392 
	　
	0.9663 
	0.4251 
	桠溪街道

	FG19A25061
	0.9953 
	　
	0.8854 
	0.7175 
	桠溪街道

	FG19A25063
	0.8346 
	　
	0.8177 
	0.4220 
	桠溪街道

	FG19A25067
	0.6817 
	　
	0.5877 
	0.3235 
	桠溪街道

	FG19A25069
	0.6615 
	　
	0.5959 
	0.3972 
	桠溪街道

	FG19A25071
	0.4830 
	　
	0.4714 
	0.2999 
	桠溪街道

	FG19A25077
	2.1752 
	　
	2.0705 
	0.5511 
	桠溪街道

	FG19A25082
	1.2577 
	　
	1.2063 
	1.0649 
	砖墙镇

	FG19A25096
	2.1777 
	　
	2.1441 
	1.2739 
	桠溪街道

	FG19A25117
	0.2971 
	　
	0.2901 
	0.2296 
	固城街道

	合计
	13.7331 
	0.0000 
	13.0575 
	7.6247 
	　



3.3 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结余情况
本方案实施后，南京市高淳区2019年度第二批、第六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结余拆旧新增农用地282.6562公顷。挂钩复垦项目库指标使用结余情况见表3-2。
表3-2 本次涉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使用、结余统计表
单位：公顷
	验收批次
	项目建设规模
	确认新增
	已使用
	本次使用
	结余

	
	
	农用地
	耕地
	农用地
	耕地
	农用地
	耕地
	农用地
	耕地

	2019年度第二批
	215.4236
	209.7776
	191.3977
	32.2236 
	25.1535 
	12.7674
	7.3951
	164.7866 
	158.8491 

	2019年度第六批
	124.4974
	119.4136
	108.6540
	1.2564 
	0.8287 
	0.2901
	0.2296
	117.8671 
	107.5957 

	总计
	339.9210
	329.1912
	300.0517
	33.4800
	25.9822
	13.0575
	7.6247
	282.6537
	266.4448



3.4 拆旧区后期管护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成耕地大约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较好的耕作质量，为防止闲置、低效用地的行为产生，项目区竣工后由所在街道（镇）负责新增耕地后续管理和维护。

[bookmark: _Toc181977695]4 项目区实施方案
[bookmark: _Toc181977696]4.1 项目区概况
4.1.1 项目区规模与范围
《实施方案》涉及淳溪街道、古柏街道、东坝街道、桠溪街道、砖墙镇、固城街道。根据项目区划分依据，结合《实施方案》所涉及街镇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共组成1个项目区，项目区名称为南京市高淳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5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项目区（淳溪街道-古柏街道-东坝街道-桠溪街道-砖墙镇-固城街道），位置见图4-1。
拆旧地块复垦前总面积为13.7331公顷，分布在东坝街道、桠溪街道、砖墙镇、固城街道，主要为零散的农村居民点，拆旧区复垦后新增农用地13.0575公顷，新增耕地7.6247公顷。
建新地块分布在淳溪街道、古柏街道。建新地块总面积为13.0571公顷，建新用地规模为13.0530公顷，占用农用地13.0530公顷，占用耕地4.0523公顷，全部为建新留用地块。
[image: ]
图4-1  项目区位置示意图
4.1.2 自然地理概况
高淳区位于北纬31°13'~31°26'，东经118°41'~119°21'之间，地处江苏省西南端、苏皖交界处，东界溧阳市，东南、南、西三面与安徽省郎溪县、宣城市宣州区、当涂县毗连，北邻溧水区，总面积790.23平方千米，其中水域面积191平方千米。
高淳区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南京凹陷的边缘地带，溧高褶皱隆起带背斜一翼自北而南斜穿区境。高淳地貌由平原和丘陵岗地组成，以平原为主。平原有石臼湖、固城湖湖区平原和胥溪河河谷平原。高淳区地处江苏省西南端，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2020年年平均气温17.5℃，年降水量1692.0毫米；年日照时数1710.4小时。高淳区以东坝（今以茅东进水闸）为界，分属水阳江、青弋江和太湖两个水系。东坝以西各水属水阳江、青弋江水系；东坝以东各水属太湖水系。
4.1.3 社会经济情况
[bookmark: _Hlk173743565]2023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0.3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3%，较2022年提升2.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0.90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244.00亿元，增长1.0%；第三产业增加值295.45亿元，增长7.7%。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8.6：41.3：50.1。
全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6500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250人，城镇失业人员就业3800人，累计核发就业创业各项补贴7650.7万元。
农业生产稳步推进。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8.79亿元，同比增长0.9%；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5.13亿元，可比增长2.4%，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高于全市0.2个百分点，位列全市五郊区第二位。
工业运行平稳有序。2023年高淳区坚持贯彻工业发展新理念、新格局，工业生产持续稳健增长。全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248.63亿元，同比增长0.9%，高于全市平均1.7个百分点，列全市第5位，增速较前三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12月当月完成工业总产值21.68亿元，同比增长15.8%。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与前三季度持平，较2022年提升5.1个百分点。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53万人，比上年末增长0.01%。其中城镇人口26.4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02%，比上年提升1.64个百分点。居民收支平稳增长。2023年，全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377.9元，增长4.8%，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579.9元，增长4.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715.0元，增长6.0%。
[bookmark: _Toc181977697]4.2 拆迁补偿方案
本方案的实施采用“先垦后用”的模式，即根据增减挂钩专项规划，在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分年度建立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经立项、实施、验收后确认实际新增农用地和耕地面积；高淳区人民政府根据增减挂钩专项规划、经验收确认的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库情况及建新用地需求，组织编制增减挂钩年度实施方案。
本次增减挂钩工作拆迁补偿采用实地评估的办法对复垦项目地块上房屋、构筑物、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相应补偿。项目区拆旧地块位于东坝街道、桠溪街道、砖墙镇、固城街道，项目区拆旧地块总面积13.7331公顷，涉及13个项目FG19A25009、FG19A25049、FG19A25052、FG19A25058、FG19A25061、FG19A25063、FG19A25067、FG19A25069、FG19A25071、FG19A25077、FG19A25082、FG19A25096、FG19A25117。其中FG19A25009和FG19A25117项目内原有房屋已自主拆除，不存在相关拆迁协议及费用；FG19A25049、FG19A25052、FG19A25058、FG19A25061、FG19A25063、FG19A25067、FG19A25069、FG19A25071、FG19A25077、FG19A25096项目内原有房屋建造年代是上世纪60年代，属于村集体所有，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时确定为村庄建设用地，由于年代久远项目内房屋几年前已自然倒塌，考虑到安全因素，剩余的残垣断壁由村民小组自行拆除和清理，没有涉及到房屋拆迁补偿。
目前拆迁补偿均已到位，项目区搬迁补偿费共计97.0824万元。（详见表4-1）


表4-1  《实施方案》拆旧区拆迁补偿费用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编号
	房屋拆迁
	构筑物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小计

	1
	FG19A25009
	0
	0
	0
	0

	2
	FG19A25049
	0
	0
	88900
	88900

	3
	FG19A25052
	0
	0
	39690
	39690

	4
	FG19A25058
	0
	0
	102595
	102595

	5
	FG19A25061
	0
	12000
	16697
	28697

	6
	FG19A25063
	0
	0
	14610
	14610

	7
	FG19A25067
	0
	0
	61271
	61271

	8
	FG19A25069
	0
	3000
	61939
	64939

	9
	FG19A25071
	0
	0
	6070
	6070

	10
	FG19A25077
	0
	6000
	335518
	341518

	11
	FG19A25082
	89200
	33267
	38281
	160748

	12
	FG19A25096
	0
	0
	61786
	61786

	13
	FG19A25117
	0
	0
	0
	0

	总计
	89200
	54267
	827357
	970824


  

1

[bookmark: _Toc181977698]4.3 挂钩方案
项目区建新地块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13.0530公顷，占用耕地4.0523公顷，拆旧地块确认新增农用地13.0575公顷，新增耕地7.6247公顷。根据高淳区耕地质量等别年度评价成果，项目区建新地块占用耕地平均利用等别为六等；挂钩复垦项目在进行土地复垦过程中把提高拆旧地块复垦后新增耕地质量作为一个重点，通过工程、技术及生物等措施来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根据耕地质量等别评价成果，拆旧地块复垦新增耕地平均利用等别为六等，不低于建新占用耕地平均质量等别。项目区通过农村居民点的集体搬迁，减少农户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提高拆旧区的生态效益，通过采取秸秆还田技术，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通过拆旧区土地的平整、沟渠建设和水利设施的配套，不仅保肥保水能力提高，还将促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bookmark: _Toc124007333][bookmark: _Toc153056523][bookmark: _Toc181977699][bookmark: _Toc103865447]4.4 建新安置方案
本次实施方案不涉及建新安置地块。
[bookmark: _Toc181977700]4.5 建新留用方案
《实施方案》建新留用区布局由高淳区政府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依据南京市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相关产业规划以及项目区布局的基本原则统筹安排、统一实施。建新留用区共涉及建新留用地块5个，位于淳溪街道、古柏街道。建新留用地块总面积为13.0571公顷，建新用地规模为13.0530公顷，占用农用地13.0530公顷、占用耕地4.0523公顷。建新留用区的土地开发利用方向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拟于2025年开展项目建设。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通过提高投资强度和产业提升，实现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双提升，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效缓解用地供需矛盾，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态环境质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各建新留用地块的面积详见表4-2。
表4-2 项目区建新留用地块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地块编号
	所在乡镇
	建新留用地块
	土地利用方向

	
	
	
	总面积
	建新用地规模
	农用地
	耕地
	

	1
	GL25A181103-01
	淳溪街道
	1.8641 
	1.8641 
	1.8641 
	0.0090 
	居住用地

	2
	GL25A181103-02
	淳溪街道
	2.7307 
	2.7307 
	2.7307 
	0.0560 
	居住用地

	3
	GL25A181103-03
	淳溪街道
	2.7153 
	2.7153 
	2.7153 
	0.0065 
	居住用地

	4
	GL25A181103-04
	淳溪街道
	4.7032 
	4.7032 
	4.7032 
	3.1207 
	居住用地

	5
	GL25A181103-05
	淳溪街道、古柏街道
	1.0438 
	1.0397 
	1.0397 
	0.8601 
	工业用地

	合计
	13.0571 
	13.0530 
	13.0530 
	4.0523 
	　





[bookmark: _Toc181977701]4.6 相关规划衔接情况
4.6.1 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与远景目标纲要衔接
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提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实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统筹谋划好重要领域的接续改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本实施方案建新地块和拆旧地块建设工程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拆旧区复垦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完善城市用地布局，符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要求。
[bookmark: _Hlk177659820]4.6.2 与“三区三线”和最新永久基本农田的衔接
[bookmark: _Hlk177659975]高淳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于2022年10月通过自然资源部批准启用，2023年开展了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作。根据部下发“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和核实处置后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实施方案》安排的建新地块不涉及“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线，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
[image: ]
图4-2  建新地块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图
[image: ]
图4-3  建新地块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图
[image: ]
图4-4  建新地块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图
[bookmark: _Hlk155257299]4.6.3 与《南京市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衔接
[bookmark: _Hlk177737846]本方案编制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南京市高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进行了衔接，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实施方案》通过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的挂钩机制，实现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且质量有提升的目标，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强调的可持续发展、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目标相契合。《实施方案》建新区位于城镇集中建设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
[image: ]
图4-5  建新地块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图
4.6.4 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
[bookmark: _Hlk177738586]本方案编制过程中，建新地块布局与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进行了衔接，建新用地均不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本方案建新用地未开展有损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并严格执行《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号）等相关政策规定。
[image: ]
图4-6  建新地块与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衔接图
4.6.5 与大运河核心监控区衔接
[bookmark: _Hlk177738639]为统筹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省政府印发了《大运河江苏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暂行办法》。本《实施方案》中建新地块不涉及大运河核心监控区范围。
4.6.6 与专项规划衔接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增减挂钩的工作要求，稳妥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高淳区组织编制了《南京市高淳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4-2026年）》。专项规划明确规划期内增减挂钩拆旧复垦和建新使用的规模、布局和时序，统筹安排项目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实施方案》中使用的拆旧地块全部位于专项规划拆旧区内。
[image: ]
图4-7  挂钩复垦项目与专项规划衔接示意图（局部）
4.6.7 与村镇布局规划衔接
南京市高淳区镇村布局规划以进一步优化镇村布局，明确自然村庄分类和布局，引导农村人居环境分类整治，提升乡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目的，明确了各街镇的村庄布局以及镇域内的工业用地布局，并将全区自然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规划搬迁撤并类村庄和其它一般村庄五类，其中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为规划发展村庄。
《实施方案》拆旧区位于其他一般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范围内，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增强乡村特色、提高乡村发展水平，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bookmark: _Toc181977702]5 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bookmark: _Toc181977703]5.1 土地权属现状
《实施方案》项目区拆旧地块复垦前总面积为13.7331公顷，全部为集体土地；项目区建新地块总面积为13.0571公顷，全部为集体土地。项目区内的拆旧、建新地块权属界线清楚、无争议，不影响项目的实施。
[bookmark: _Toc181977704]5.2 土地权属调整原则
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权属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99号）及《土地整治权属调整规范》（TD/T 1046-2016）的要求，项目区土地权属调整遵循以下原则：
1、依法依规原则
依据《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经营法》、《物权法》和《不动产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做好土地整治项目权属调查、调整、确认、登记和发证工作。
2、确权在先原则
对列入整治范围特别是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区域，要按照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要求优先开展工作，确保土地整治在权属明晰的基础上进行。
3、自愿协商原则
农村土地整治涉及土地权属调整的，要按照政府引导、村组协调、农民自愿的要求协商解决，尊重权利人意愿，维护其合法权益。
4、公开公平原则
土地整治项目涉及权属调整的，要广泛征求相关权利人意见，整治前后的土地权属状况和整治中的土地权属调整方案要实行公告，保证权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监督权。
5、维护稳定原则
权属调整要有利于农村稳定，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应由权利人签订协议并依法报经有批准权机关批准，土地权属状况在工程实施后要较工程实施前更清晰、调配更合理有序，不发生新的纠纷。
[bookmark: _Toc181977705][bookmark: _Toc157952841][bookmark: _Toc174440895]5.3 土地权属调整程序
1、调查核实土地权属现状
以宗地为单位，对土地的权属、用途、位置进行调查和确认，调查核实土地权利人、土地权属性质及来源、土地坐落、宗地四至、土地用途等信息，坚持实事求是。
2、制定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遵循土地权属调整原则，明确需要调整的土地范围，包括土地面积、位置、权属等，制定详细的调整流程，包括申请、审查、协商、批准等环节，采用适宜的土地权属调整方法，合理安排调整时间，确保调整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同时，考虑可能出现延误情况，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3、公告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依照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需按时将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告知所涉及的土地权利人，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公告栏和受送达人所在地张贴公告，坚持公开公平原则，保证权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监督权。
4、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审批、实施
严格审核、监督土地权属调整方案及相关工作，落实方案的及时审批与按时实施，加强对土地权属调整过程的执法监督，确保政策执行到位，防止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土地权属调整政策的宣传，为政策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登记造册存档
依据实际土地权属调整情况，依法进行土地登记造册存档工作，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保障权利人合法权利，使地籍管理工作更便利有序。
[bookmark: _Toc157952842][bookmark: _Toc181977706][bookmark: _Toc174440896]5.4 土地权属调整内容
土地权属调整内容为拆旧区土地权属的调整和建新区土地权属的调整。
1、拆旧区土地权属调整
（1）土地所有权调整
拆旧复垦区均完成了土地确权，界线清楚，无争议，权属状况为集体所有。拆旧复垦区实施后，集体土地所有权仍归原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所涉及行政村界和各村民小组界均不调整，所有权原则上不做调整。  
（2）土地使用权调整
拆旧复垦区内土地使用权的调整主要是对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调整，不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调整。拆旧复垦区实施后，土地使用权仍归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发生变化。因农民搬迁出现跨村组安置的，需要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进行调整，参照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方法，退出原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安置占用的宅基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3）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
拆旧复垦区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主要是对目前农户实际耕种的土地，包括农户承包地及自留地，其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所有。拆旧复垦区实施复垦为耕地等农用地后，依照法定的程序，尽可能与周边相邻地块合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统筹重新分配，并由主管部门予以登记，重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2、建新区土地权属调整
（1）土地所有权调整
建新安置区土地所有权不变，权属性质不变。建新留用区通过土地征收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由南京市高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换发新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并核减原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上登记的相应土地面积。
（2）土地使用权调整
建新区通过土地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用地单位通过政府统一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权属调整完成后，依据有关规定进行确权登记和变更登记。
（3）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
根据建新区土地征收范围对土地承包范围进行相应核减，并给予相应补偿。


[bookmark: _Toc181977707]6 资金保障方案
[bookmark: _Toc181977708]6.1 投资情况
6.1.1土地复垦费用
《实施方案》选取的拆旧地块复垦前总面积为13.7331公顷，项目复垦后新增农用地13.0575公顷，新增耕地7.6247公顷，项目均已实施完毕。复垦费用包括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前期工作费、竣工验收费、业主管理费、工程监理费）、不可预见费，因此土地复垦总费用为362.5075万元。
表6-1  土地复垦费用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编号
	土地复垦费用

	1
	FG19A25009
	26.07

	2
	FG19A25049
	34.7145

	3
	FG19A25052
	15.2074

	4
	FG19A25058
	16.4403

	5
	FG19A25061
	29.9517

	6
	FG19A25063
	17.6266

	7
	FG19A25067
	18.86

	8
	FG19A25069
	33.06

	9
	FG19A25071
	23.1776

	10
	FG19A25077
	30.2894

	11
	FG19A25082
	83.26

	12
	FG19A25096
	25.94

	13
	FG19A25117
	7.91

	总计
	362.5075



6.1.2拆迁补偿费用
本次增减挂钩工作拆迁补偿采用实地评估的办法对复垦项目地块上房屋、构筑物、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相应补偿。拆迁补偿费共97.0824万元。
因此，《实施方案》全部投资资金为459.5899万元。
表6-2  投资情况计算表
	项目区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2025年度第1103批实施方案

	拆旧区土地复垦费
	362.5075 

	拆迁补偿费
	97.0824 

	总计
	459.5899 


 

[bookmark: _Toc181977709]6.2 资金筹措方案
6.2.1增减挂钩指标费
根据《关于印发<高淳区土地指标交易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高政发〔2017〕169号，各镇（街）根据区政府下达的年度增减挂钩任务，自行实施增减挂钩复垦项目，资金由镇（街）自筹。项目经验收形成指标后，区政府按50万元/亩收购（收购价中包含给予项目具体实施主体每亩不低于1万元奖励资金，具体奖励办法由各镇（街）自行制定），纳入区“增减挂钩指标库”管理。各镇（街）、开发园区、功能板块、项目建设单位经区政府同意后，可在区级平台购买增减挂钩指标。区政府设立的交易指导价为50万元/亩。恒心路以南西侧地块项目、恒心路以南东侧地块项目、文明路与经一路交界西侧地块项目、潜心西路与文枢路交界西侧地块项目四个项目为居住用地，拟安排180.1995亩增减挂钩指标并每亩收取指标交易费50万元/亩，共9009.975万元；金牛机械以东，双高路以北项目为工业用地，安排淳溪街道自有增减挂钩指标15.5955亩，由于各镇街实施的增减挂钩指标区财政已按25万元/亩拨付，因此本次收取指标费25万元/亩，共389.8875万元。合计可筹集资金9399.8625万元，本次实施方案使用459.5899万元。
综上所述，《实施方案》可筹集的资金为459.5899万元。
[bookmark: _Toc181977710]6.3 资金平衡分析
《实施方案》的资金投入主要由土地复垦费用和拆迁补偿费用组成，其中土地复垦费用为362.5075万元，搬迁补偿费用为97.0824万元，共459.5899万元。
《实施方案》资金筹措来源为增减挂钩指标费：增减挂钩指标费459.5899万元。资金筹措总金额为459.5899万元。
投资成本等于资金筹措金额，本实施方案投资筹资达到平衡。
本实施方案使用2019年度挂钩复垦项目库拆旧指标，搬迁补偿以及安置工作已经完成，涉及搬迁农户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现有安置区能够满足搬迁农户的安置需求。
表6-3 资金平衡分析表
单位：万元
	投资成本
	资金筹措

	拆旧区
	土地复垦费
	362.5075
	增减挂钩指标费
	459.5899

	
	搬迁补偿费
	97.0824
	
	

	
	小计
	459.5899
	小计
	459.5899 





[bookmark: _Toc181977711]7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必须根据本地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针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的特点与问题，采取相应的行政、经济、技术等措施予以保障。
[bookmark: _Toc181977712][bookmark: _Toc174440902]7.1 行政措施
[bookmark: _Hlk177738801]严格实施土地供应、开发利用和闲置预警制度，落实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坚持做好建设用地跟踪管理，用好建设用地全程跟踪管理系统，强化全区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动态监测监管，完善土地批后跟踪监管措施，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科学规划用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供应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74440903][bookmark: _Toc181977713]7.2 经济措施
[bookmark: _Hlk177738818]建立和完善挂钩方案实施激励机制，积极运用经济手段促进规划目标的落实。经济手段是按照土地利用的经济属性，在经济上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其实质就是利用经济利益原则，来协调土地利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利益关系，通过经济杠杆，运用价格税费、奖金罚款等经济手段保证挂钩方案的顺利实施，调节社会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与供应。以土地出让金收益和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收益资金等为财政投入主体，引导和聚合相关涉农资金，保持渠道和用途不变，实行专账管理，统筹集中使用，切实提高各项资金综合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174440904][bookmark: _Toc181977714]7.3 技术措施
（1）运用动态监测技术，定期实地检查，监督方案的贯彻实施；
（2）项目区实施前完成地籍调查、明确地块界址，在规划的时间内依法办理相关权证的登记工作，保护土地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3）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与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做好增减挂钩项目区的在线备案工作，及时将增减挂钩项目区基本情况、实施进展和验收情况进行在线备案，确保增减挂钩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bookmark: _Toc181977715][bookmark: _Toc174440905][bookmark: _Hlk177738837]7.4 社会措施
加大挂钩工作宣传力度，增进广大农民群众对挂钩工作的理解，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创造力，使挂钩工作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在挂钩规划方案编制过程中，广泛听取当地农民群众的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实行公告制，使当地群众充分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对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引导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到本项目中来，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bookmark: _Toc181977716][bookmark: _Toc174440906]7.5 后期管护措施
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区政府要切实督促建设单位落实责任，将相关费用列入建设项目投资预算，提高补充耕地质量。加强新增耕地后期培肥改良，综合采取工程、生物、农艺等措施，开展退化耕地综合治理、污染耕地阻控修复等，加速土壤熟化提质，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强化土壤肥力保护，有效提高耕地产能。





[bookmark: _Toc181977717][bookmark: _Toc120609850]附表
1、建新地块统计表
2、拆旧地块统计表
3、拆旧区土地复垦项目使用情况表
附图
1、建新地块国土空间规划图；
2、拆旧地块国土空间规划图；
3、建新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4、拆旧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图。
附件
1、实施方案听证、公示材料；
2、搬迁安置情况说明；
3、拆旧区的情况说明



附表1 建新地块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类型
	座落
	所在图幅号
	图斑号
	土地权利人
	地类号
	建新用地规模
	占用农用地
	占用耕地
	拟实施年份
	总面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总计
	13.0530 
	13.0530 
	4.0523 
	　
	13.0571 

	1
	GL18A251103-01
	建新留用
	淳溪街道
	H50H029156
	3201181000290000000191
	淳溪街道花奔村农民集体
	1107
	0.0094 
	0.0094 
	　
	2025
	0.0094 

	
	
	
	
	
	3201181000290000000191
	淳溪街道集体
	1107
	0.0001 
	0.0001 
	　
	2025
	0.0001 

	
	
	
	
	
	32011810002900000001066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001 
	0.0001 
	　
	2025
	0.0001 

	
	
	
	
	
	32011810002900000001066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4
	0.9815 
	0.9815 
	　
	2025
	0.9815 

	
	
	
	
	
	3201181000290000000191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7
	0.0159 
	0.0159 
	　
	2025
	0.0159 

	
	
	
	
	
	32011810002900000001321
	淳溪街道集体
	1107
	0.1795 
	0.1795 
	　
	2025
	0.1795 

	
	
	
	
	
	32011810002900000001334
	淳溪街道集体
	1006
	0.0519 
	0.0519 
	　
	2025
	0.0519 

	
	
	
	
	
	32011810002900000001545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5715 
	0.5715 
	　
	2025
	0.5715 

	
	
	
	
	
	3201181000290000000244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332 
	0.0332 
	　
	2025
	0.0332 

	
	
	
	
	
	3201181000290000000531
	淳溪街道集体
	1203
	0.0070 
	0.0070 
	　
	2025
	0.0070 

	
	
	
	
	
	3201181000290000000531
	淳溪街道集体
	0101
	0.0090 
	0.0090 
	0.0090 
	2025
	0.0090 

	
	
	
	
	
	32011810002900000001321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7
	0.0050 
	0.0050 
	　
	2025
	0.0050 

	2
	GL18A251103-02
	建新留用
	淳溪街道
	H50H029156
	32011810002900000001186
	淳溪街道集体
	0404
	0.0257 
	0.0257 
	　
	2025
	0.0257 

	
	
	
	
	
	32011810002900000001508
	淳溪街道集体
	1006
	0.0977 
	0.0977 
	　
	2025
	0.0977 

	
	
	
	
	
	32011810002900000001545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8990 
	0.8990 
	　
	2025
	0.8990 

	
	
	
	
	
	32011810002900000001561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1.5210 
	1.5210 
	　
	2025
	1.5210 

	
	
	
	
	
	3201181000290000000601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565 
	0.0565 
	　
	2025
	0.0565 

	
	
	
	
	
	3201181000290000000246
	淳溪街道集体
	1006
	0.0061 
	0.0061 
	　
	2025
	0.0061 

	
	
	
	
	
	3201181000290000000531
	淳溪街道集体
	0101
	0.0560 
	0.0560 
	0.0560 
	2025
	0.0560 

	
	
	
	
	
	3201181000290000000531
	淳溪街道集体
	1203
	0.0068 
	0.0068 
	　
	2025
	0.0068 

	
	
	
	
	
	3201181000290000000244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619 
	0.0619 
	　
	2025
	0.0619 

	3
	GL18A251103-03
	建新留用
	淳溪街道
	H50H029156
	32011810002900000001314
	淳溪街道集体
	1202
	0.0074 
	0.0074 
	　
	2025
	0.0074 

	
	
	
	
	
	32011810002900000001315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251 
	0.0251 
	　
	2025
	0.0251 

	
	
	
	
	
	32011810002900000001508
	淳溪街道集体
	1006
	0.1565 
	0.1565 
	　
	2025
	0.1565 

	
	
	
	
	
	32011810002900000001181
	淳溪街道集体
	0404
	0.0226 
	0.0226 
	　
	2025
	0.0226 

	
	
	
	
	
	32011810002900000001561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2.4727 
	2.4727 
	　
	2025
	2.4727 

	
	
	
	
	
	3201181000290000000300
	淳溪街道集体
	0101
	0.0065 
	0.0065 
	0.0065 
	2025
	0.0065 

	
	
	
	
	
	3201181000290000000300
	淳溪街道集体
	1203
	0.0145 
	0.0145 
	　
	2025
	0.0145 

	
	
	
	
	
	32011810002900000001545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100 
	0.0100 
	　
	2025
	0.0100 

	4
	GL18A251103-04
	建新留用
	淳溪街道
	H50H030156
	32011810002900000001153
	淳溪街道集体
	1006
	0.0003 
	0.0003 
	　
	2025
	0.0003 

	
	
	
	
	
	32011810002900000001153
	淳溪街道集体
	1107
	0.0009 
	0.0009 
	　
	2025
	0.0009 

	
	
	
	
	
	32011810002900000001153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0030 
	0.0030 
	　
	2025
	0.0030 

	
	
	
	
	
	3201181000290000000799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006
	0.0529 
	0.0529 
	　
	2025
	0.0529 

	
	
	
	
	
	32011810002900000001499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0404
	0.1275 
	0.1275 
	　
	2025
	0.1275 

	
	
	
	
	
	3201181000290000000230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7
	0.0655 
	0.0655 
	　
	2025
	0.0655 

	
	
	
	
	
	32011810002900000001158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0101
	3.1207 
	3.1207 
	3.1207 
	2025
	3.1207 

	
	
	
	
	
	32011810002900000001469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0404
	0.0088 
	0.0088 
	　
	2025
	0.0088 

	
	
	
	
	
	32011810002900000001153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7
	0.0002 
	0.0002 
	　
	2025
	0.0002 

	
	
	
	
	
	32011810002900000001153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006
	0.0002 
	0.0002 
	　
	2025
	0.0002 

	
	
	
	
	
	32011810002900000001153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4
	0.0107 
	0.0107 
	　
	2025
	0.0107 

	
	
	
	
	
	32011810002900000001468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0404
	0.2166 
	0.2166 
	　
	2025
	0.2166 

	
	
	
	
	
	32011810002900000001545
	淳溪街道集体
	1104
	0.7202 
	0.7202 
	　
	2025
	0.7202 

	
	
	
	
	
	32011810002900000001321
	淳溪街道集体
	1107
	0.2311 
	0.2311 
	　
	2025
	0.2311 

	
	
	
	
	
	32011810002900000001334
	淳溪街道集体
	1006
	0.0798 
	0.0798 
	　
	2025
	0.0798 

	
	
	
	
	
	32011810002900000001544
	淳溪街道集体
	0404
	0.0439 
	0.0439 
	　
	2025
	0.0439 

	
	
	
	
	
	32011810002900000001321
	淳溪街道杨家村农民集体
	1107
	0.0209 
	0.0209 
	　
	2025
	0.0209 

	5
	GL18A251103-05
	建新留用
	淳溪街道
	H50H032158
	3201181070130000000247
	淳溪街道铺头村十五组农民集体
	1107
	0.0028 
	0.0028 
	　
	2025
	0.0028 

	
	
	
	
	
	3201181070130000000247
	淳溪街道铺头村十五组农民集体
	0103
	0.0715 
	0.0715 
	0.0715 
	2025
	0.0715 

	
	
	
	
	
	3201181070130000000247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101
	0.0667 
	0.0667 
	0.0667 
	2025
	0.0667 

	
	
	
	
	
	3201181070130000000247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103
	0.4361 
	0.4361 
	0.4361 
	2025
	0.4361 

	
	
	
	
	
	3201181070130000000158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1104
	0.1182 
	0.1182 
	　
	2025
	0.1182 

	
	
	
	
	
	3201181070130000000158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101
	0.0405 
	0.0405 
	0.0405 
	2025
	0.0405 

	
	
	
	
	
	3201181070130000000247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1107
	0.0190 
	0.0190 
	　
	2025
	0.0190 

	
	
	
	
	
	3201181070130000000247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601
	　
	　
	　
	2025
	0.0004 

	
	
	
	
	
	3201181070130000000250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101
	0.2345 
	0.2345 
	0.2345 
	2025
	0.2345 

	
	
	
	
	
	3201181070130000000250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103
	0.0108 
	0.0108 
	0.0108 
	2025
	0.0108 

	
	
	
	
	
	3201181070130000000250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1104
	0.0372 
	0.0372 
	　
	2025
	0.0372 

	
	
	
	
	
	3201181070130000000250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1107
	0.0024 
	0.0024 
	　
	2025
	0.0024 

	
	
	
	
	
	3201181070130000000134
	古柏街道古柏村四组农民集体
	0601
	　
	　
	　
	2025
	0.0037 





附表2 拆旧地块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挂钩复垦项目库情况
	拆旧地块情况
	本批次使用

	
	项目编号
	项目建设规模  
	确认新增面积
	序号
	地块编号
	座落
	所在图幅号
	土地权属
	复垦前
	确认新增面积

	
	
	
	农用地
	耕地
	
	
	
	
	
	地类
	面积
	农用地
	耕地

	　
	总计
	13.8307
	13.5865
	12.8337
	　
	　
	　
	　
	　
	　
	13.7331
	13.0575
	7.6247

	1
	FG19A25009
	1.1247
	1.1247
	1.0634
	1
	FG19A25009-0001
	东坝街道河南村
	H50H034164
	32
	203
	0.7503
	0.7183
	0.4261

	
	
	
	
	
	2
	FG19A25009-0002
	东坝街道河南村
	H50H033164
	31
	203
	0.3744
	0.3482
	0.2249

	2
	FG19A25049
	1.0580
	1.0575
	1.0015
	1
	FG19A25049-0001
	桠溪街道永胜村
	H50H030164
	31
	203
	0.1196
	0.1145
	0.0505

	
	
	
	
	
	2
	FG19A25049-0002
	桠溪街道永胜村
	H50H030164
	31
	203
	0.0565
	0.0564
	0.0404

	
	
	
	
	
	3
	FG19A25049-0003
	桠溪街道永胜村
	H50H030164
	32
	203
	0.3339
	0.3337
	0.2615

	
	
	
	
	
	4
	FG19A25049-0004
	桠溪街道永胜村
	H50H030164
	32
	203
	0.1185
	0.1127
	0.0253

	
	
	
	
	
	5
	FG19A25049-0006
	桠溪街道永胜村
	H50H031164
	31
	203
	0.1973
	0.1908
	0.0956

	
	
	
	
	
	6
	FG19A25049-0007
	桠溪街道永胜村
	H50H031164
	31
	203
	0.1346
	0.1269
	0.1022

	3
	FG19A25052
	1.0450
	1.0440
	0.9514
	1
	FG19A25052-0001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0163
	32
	203
	0.0773
	0.0732
	0.0448

	
	
	
	
	
	2
	FG19A25052-0002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1
	203
	0.1767
	0.1742
	0.1653

	
	
	
	
	
	3
	FG19A25052-0003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1
	203
	0.2521
	0.2500
	0.1731

	
	
	
	
	
	4
	FG19A25052-0004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1
	203
	0.1308
	0.1289
	0.0878

	
	
	
	
	
	5
	FG19A25052-0005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1
	203
	0.0287
	0.0263
	0.0192

	
	
	
	
	
	6
	FG19A25052-0006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1
	203
	0.0508
	0.0443
	0.0169

	
	
	
	
	
	7
	FG19A25052-0007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2
	203
	0.0552
	0.0506
	0.0198

	
	
	
	
	
	8
	FG19A25052-0008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2
	203
	0.1041
	0.1040
	0.0870

	
	
	
	
	
	9
	FG19A25052-0009
	桠溪街道顾陇村
	H50H031163
	31
	203
	0.1693
	0.1691
	0.0796

	4
	FG19A25058
	1.0392
	1.0251
	0.9056
	1
	FG19A25058-0001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2386
	0.2334
	0.1619

	
	
	
	
	
	2
	FG19A25058-0002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0520
	0.0511
	0.0237

	
	
	
	
	
	3
	FG19A25058-0003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1222
	0.0999
	0.0745

	
	
	
	
	
	4
	FG19A25058-0004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0445
	0.0423
	0.0219

	
	
	
	
	
	5
	FG19A25058-0005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0383
	0.0327
	0.0062

	
	
	
	
	
	6
	FG19A25058-0006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0609
	0.0509
	0.0380

	
	
	
	
	
	7
	FG19A25058-0007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2
	203
	0.1707
	0.1482
	0.0479

	
	
	
	
	
	8
	FG19A25058-0008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5
	31
	203
	0.0746
	0.0736
	0.0510

	
	
	
	
	
	9
	FG19A25058-0009
	桠溪街道永宁村
	H50H031164
	32
	203
	0.2374
	0.2342
	0.0000

	5
	FG19A25061
	0.9953
	0.9094
	0.8827
	1
	FG19A25061-0001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1631
	0.1490
	0.1373

	
	
	
	
	
	2
	FG19A25061-0002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1317
	0.1155
	0.1010

	
	
	
	
	
	3
	FG19A25061-0003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1549
	0.1415
	0.1329

	
	
	
	
	
	4
	FG19A25061-0004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2
	203
	0.1361
	0.1211
	0.0937

	
	
	
	
	
	5
	FG19A25061-0005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0553
	0.0505
	0.0243

	
	
	
	
	
	6
	FG19A25061-0006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1029
	0.0884
	0.0500

	
	
	
	
	
	7
	FG19A25061-0007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0941
	0.0758
	0.0347

	
	
	
	
	
	8
	FG19A25061-0008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1572
	0.1436
	0.1436

	6
	FG19A25063
	0.8346
	0.8346
	0.7964
	1
	FG19A25063-0001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6
	31
	203
	0.1612
	0.1549
	0.1221

	
	
	
	
	
	2
	FG19A25063-0002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
	31
	203
	0.1448
	0.1342
	0.0590

	
	
	
	
	
	3
	FG19A25063-0003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6
	31
	203
	0.1088
	0.1088
	0.0760

	
	
	
	
	
	4
	FG19A25063-0004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H50H034165
	31
	203
	0.1089
	0.1089
	0.0753

	
	
	
	
	
	5
	FG19A25063-0005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3165/H50H034165
	31
	203
	0.0449
	0.0449
	0.0034

	
	
	
	
	
	6
	FG19A25063-0006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4165
	31
	203
	0.0663
	0.0663
	0.0437

	
	
	
	
	
	7
	FG19A25063-0007
	桠溪街道芜太村
	H50H034165
	32
	203
	0.1997
	0.1997
	0.0425

	7
	FG19A25067
	0.6817
	0.6080
	0.5610
	1
	FG19A25067-0001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8164
	31
	203
	0.2081
	0.1772
	0.1039

	
	
	
	
	
	2
	FG19A25067-0002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1672
	0.1492
	0.0931

	
	
	
	
	
	3
	FG19A25067-0003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8165/H50H029165
	31
	203
	0.1316
	0.1155
	0.0586

	
	
	
	
	
	4
	FG19A25067-0004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8165
	31
	203
	0.0481
	0.0351
	0.0272

	
	
	
	
	
	5
	FG19A25067-0005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8165
	31
	203
	0.0386
	0.0321
	0.0195

	
	
	
	
	
	6
	FG19A25067-0006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8165
	31
	203
	0.0881
	0.0786
	0.0212

	8
	FG19A25069
	0.6615
	0.6426
	0.5930
	1
	FG19A25069-0001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1306
	0.1118
	0.0819

	
	
	
	
	
	2
	FG19A25069-0002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1560
	0.1515
	0.1078

	
	
	
	
	
	3
	FG19A25069-0003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0373
	0.0362
	0.0192

	
	
	
	
	
	4
	FG19A25069-0004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0306
	0.0283
	0.0147

	
	
	
	
	
	5
	FG19A25069-0005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1639
	0.1577
	0.1167

	
	
	
	
	
	6
	FG19A25069-0006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0984
	0.0812
	0.0420

	
	
	
	
	
	7
	FG19A25069-0007
	桠溪街道荆山村
	H50H029165
	31
	203
	0.0447
	0.0292
	0.0149

	9
	FG19A25071
	0.4830
	0.4830
	0.4830
	1
	FG19A25071-0001
	桠溪街道定埠村
	H50H034166
	31
	203
	0.1008
	0.1008
	0.0725

	
	
	
	
	
	2
	FG19A25071-0002
	桠溪街道定埠村
	H50H034166
	31
	203
	0.1367
	0.1367
	0.0906

	
	
	
	
	
	3
	FG19A25071-0003
	桠溪街道定埠村
	H50H034165
	31
	203
	0.0945
	0.0829
	0.0126

	
	
	
	
	
	4
	FG19A25071-0004
	桠溪街道定埠村
	H50H034166
	32
	203
	0.1510
	0.1510
	0.1242

	10
	FG19A25077
	2.1752
	2.1466
	2.0113
	1
	FG19A25077-0001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2106
	0.1660
	0.0062

	
	
	
	
	
	2
	FG19A25077-0002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5326
	0.5214
	0.1068

	
	
	
	
	
	3
	FG19A25077-0003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1912
	0.1865
	0.1096

	
	
	
	
	
	4
	FG19A25077-0004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1407
	0.1389
	0.0034

	
	
	
	
	
	5
	FG19A25077-0005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1283
	0.1266
	0.0000

	
	
	
	
	
	6
	FG19A25077-0006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4958
	0.4699
	0.0498

	
	
	
	
	
	7
	FG19A25077-0007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0517
	0.0508
	0.0406

	
	
	
	
	
	8
	FG19A25077-0008
	桠溪街道桠溪村
	H50H030166
	31
	203
	0.4243
	0.4104
	0.2347

	11
	FG19A25082
	1.2577
	1.2455
	1.2398
	1
	FG19A25082-0001
	砖墙镇三和村
	H50H036155
	32
	203
	0.3362
	0.3184
	0.3012

	
	
	
	
	
	2
	FG19A25082-0002
	砖墙镇三和村
	H50H036155
	32
	203
	0.3055
	0.2791
	0.2653

	
	
	
	
	
	3
	FG19A25082-0003
	砖墙镇三和村
	H50H036155
	32
	203
	0.6160
	0.6088
	0.4984

	12
	FG19A25096
	2.1777
	2.1688
	2.0561
	1
	FG19A25096-0001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5282
	0.5260
	0.3710

	
	
	
	
	
	2
	FG19A25096-0002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0467
	0.0465
	0.0441

	
	
	
	
	
	3
	FG19A25096-0003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2575
	0.2546
	0.0997

	
	
	
	
	
	4
	FG19A25096-0004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0903
	0.0899
	0.0703

	
	
	
	
	
	5
	FG19A25096-0005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6480
	0.6385
	0.3537

	
	
	
	
	
	6
	FG19A25096-0006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2757
	0.2746
	0.1296

	
	
	
	
	
	7
	FG19A25096-0007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1166
	31
	203
	0.1121
	0.1117
	0.0833

	
	
	
	
	
	8
	FG19A25096-0008
	桠溪街道东圩村
	H50H032166
	31
	203
	0.2192
	0.2023
	0.1222

	13
	FG19A25117
	0.2971
	0.2967
	0.2885
	1
	FG19A25117-0001
	固城街道禅林村
	H50H033159
	32
	203
	0.2971
	0.2901
	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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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拆旧区土地复垦项目使用情况表
单位：公顷
	序号
	拆旧复垦项目编号
	验收确认情况
	累计结余情况
	本次挂钩使用情况
	剩余可用情况

	
	
	建设规模
	新增农用地
	农用地
	实施方案使用农用地
	挂钩建新用地实际规模
	实施方案剩余情况
	实际剩余情况

	
	
	
	　
	其中新增耕地
	　
	其中：耕地
	　
	其中：耕地
	　
	其中：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耕地
	　
	其中耕地
	　
	其中耕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13.8307 
	13.5865 
	12.8337 
	13.5865 
	12.8337 
	13.0575 
	7.6247 
	13.0530 
	13.0530 
	4.0523 
	0.5290 
	5.2090 
	0.5335 
	8.7814 

	1 
	FG19A25009
	1.1247 
	1.1247 
	1.0634 
	1.1247 
	1.0634 
	1.0665 
	0.6510 
	1.0665 
	1.0665 
	0.6510 
	0.0582 
	0.4124 
	0.0582 
	0.4124 

	2 
	FG19A25049
	1.0580 
	1.0575 
	1.0015 
	1.0575 
	1.0015 
	0.9350 
	0.5755 
	0.9350 
	0.9350 
	0.5755 
	0.1225 
	0.4260 
	0.1225 
	0.4260 

	3 
	FG19A25052
	1.0450 
	1.0440 
	0.9514 
	1.0440 
	0.9514 
	1.0206 
	0.6935 
	1.0206 
	1.0206 
	0.6935 
	0.0234 
	0.2579 
	0.0234 
	0.2579 

	4 
	FG19A25058
	1.0392 
	1.0251 
	0.9056 
	1.0251 
	0.9056 
	0.9663 
	0.4251 
	0.9663 
	0.9663 
	0.4251 
	0.0588 
	0.4805 
	0.0588 
	0.4805 

	5 
	FG19A25061
	0.9953 
	0.9094 
	0.8827 
	0.9094 
	0.8827 
	0.8854 
	0.7175 
	0.8854 
	0.8854 
	0.7175 
	0.0240 
	0.1652 
	0.0240 
	0.1652 

	6 
	FG19A25063
	0.8346 
	0.8346 
	0.7964 
	0.8346 
	0.7964 
	0.8177 
	0.4220 
	0.8177 
	0.8177 
	0.4220 
	0.0169 
	0.3744 
	0.0169 
	0.3744 

	7 
	FG19A25067
	0.6817 
	0.6080 
	0.5610 
	0.6080 
	0.5610 
	0.5877 
	0.3235 
	0.5877 
	0.5877 
	0.3235 
	0.0203 
	0.2375 
	0.0203 
	0.2375 

	8 
	FG19A25069
	0.6615 
	0.6426 
	0.5930 
	0.6426 
	0.5930 
	0.5959 
	0.3972 
	0.5959 
	0.5959 
	0.2442 
	0.0467 
	0.1958 
	0.0467 
	0.3488 

	9 
	FG19A25071
	0.4830 
	0.4830 
	0.4830 
	0.4830 
	0.4830 
	0.4714 
	0.2999 
	0.4714 
	0.4714 
	　
	0.0116 
	0.1831 
	0.0116 
	0.4830 

	10 
	FG19A25077
	2.1752 
	2.1466 
	2.0113 
	2.1466 
	2.0113 
	2.0705 
	0.5511 
	2.0705 
	2.0705 
	　
	0.0761 
	1.4602 
	0.0761 
	2.0113 

	11 
	FG19A25082
	1.2577 
	1.2455 
	1.2398 
	1.2455 
	1.2398 
	1.2063 
	1.0649 
	1.2063 
	1.2063 
	　
	0.0392 
	0.1749 
	0.0392 
	1.2398 

	12 
	FG19A25096
	2.1777 
	2.1688 
	2.0561 
	2.1688 
	2.0561 
	2.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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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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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71 
	0.2967 
	0.2885 
	0.2967 
	0.2885 
	0.2901 
	0.2296 
	0.2856 
	0.2856 
	　
	0.0066 
	0.0589 
	0.0111 
	0.2885 



45

image1.jpeg
s X e

eV X PRV AR

SRV
o EUHTR B ()
o FFIAME (AD
O IHK





image2.jpeg
v

T

X

EVE

EL]

S

) B R

Id

SCAL &,

5

C RAFEARLK HE





image3.jpeg
eV X PV AR

eV X T AR
SR X B M E

Y DX [ I AT T

eV DX e

SR
EE TR

I SR

R X ORI e

= X AR





image4.jpeg
[CIRCA PRy EEE D

= X AR T

=V X PV AR
eV X R AT

CIRCAP T B P
e XA A

S
A Hh
ST A S





image5.jpeg
S

T R 0 JEEAEX I SR X MRl e i X
B sk 0 e X I AER Al X HoA FH i [X
O AR X _ EENIAEE i TR X T A X

KAaEAR I x B DI RREX T MERERRX
D A X N ViR g X — R X





image6.jpeg
y/

eV X PV AR

le%

‘IE , ~
‘w . ~

& 5
T Hh B
L ASTEE X I





image7.jpeg
A .

=V X AR

{ |

&
3 1H b
L IR X





